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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 高特性“真善

忍”为标准修炼人的心性、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经

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

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

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

面作用。 

1993 年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

博览会 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

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

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 多的气功师。 

1998 年 5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亲赴

法轮大法发祥地长春考察。98 年 9 月国家体总抽样调

查法轮功修炼人 12553 人，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病健身总有效率

高达 97.9％。平均每人每年节约医药费 1700 多元，每

年共节约医药费 2100 多万元。◇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
网络封锁，看真实的世界！  

在中共为迫害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的系列谎言

中，2001年1月23日中共自编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是它攻击“真善忍”法轮大法的阴毒一招。 

十年前的 1 月 23 日，大年三十，天安门广场发

生震惊世界的“自焚”伪案。中共喉舌第一时间报导

此案诬陷法轮功，但是漏洞百出。随后不久，海外媒

体从央视“焦点访谈”的慢镜头中揭示：刘春玲是被

现场的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从而戳穿了这场骗局，

央视焦点访谈在重播那段录像时删去了刘春玲被打

死的镜头，不过真相片却被联合国备案，海外制片人

拍摄的纪录片《伪火》也在向全世界披露真相。 

通过分析以下疑点，就更明白了：（1）天安门广

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

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

火毯？（2）“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

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3）“自焚”

中严重烧伤的 12 岁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割开后四天

就能清脆地说话和唱歌，完全不合医学常理。 

针对这一世纪谎言，早在同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

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第 53

届会议中，就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

为”，声明说：“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

共［江泽民］政府。该政权拿出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

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X 教’的证据。但我们从

该事件的录像片中得出结论，此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

导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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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管切开术后四天会唱歌？ 

■ 央视《焦点访谈》中：
记者采访不穿隔离衣？
患者气管切开还能说、
唱？ 

***** 
医学常识：做气管切开
手术的头几天患者不能
发声。 

■ 在中央电视台炮制的自
焚画面上，王进东的衣服被
烧破，但双腿间那个盛着汽
油的雪碧瓶在大火中居然
完好无损，他后面的警察拿
着的灭火毯在他身后晃来
晃去，直到这个王进东说完
了台词才把灭火毯盖到他
身上——演戏。 

大陆媒体人恶报一例 
日前，中共新华社重炒十年前的“天安门自

焚”伪案，毒害世人。大家知道，公正的报道能
让人明真相，诽谤报道能祸害很多读者，一旦做
了这种昧良知、违天理的事，就会得到天惩。因
篇幅关系以下仅选一例。 
 

炮制自焚假案制片人暴死 
“自焚”伪案的 CCTV 专题节目的制片人是陈虻。

在制作此节目后的 10 月，陈虻就升任《东方时空》

主管。不过这些晋升都是建立在出卖良知的基础上。

正如 2001 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

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

谁卖命。” 

2008 年 12 月 23 日，正想在官位继续往上爬的陈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虻，在发现胃癌的 9 个月后，痛苦地死在北京肿瘤医院，

死时 47 岁。同事们都很惊讶，滴酒不沾的陈虻怎么会得

胃癌？在胃癌治疗中，又发现癌细胞转移到肝部，肝癌

更是疼得他死去活来。 后他自己都不想再活了，尽管

他身后还有个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一个 11 岁的儿子。在被

痛苦折磨了 300 多天后，他痛苦地离去，死前都没有了

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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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法》—— 
参与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

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

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

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助纣为虐

的打手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

你以为是恶党叫你杀的人，你就

可以推卸责任了吗？就可以逃脱

惩罚了吗？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

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

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

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

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

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效

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793 名警

察、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

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

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历

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

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

下场。 

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

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

任。◇ 

 

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中

国没有任何一条现行法律指出法轮功是×教组织，法轮功

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迫害才是违背宪法的非法行为。

■“法轮功是×教”的说法来自江泽民的讲话和《人

民日报》，这些不能成为法律依据。 

■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而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

定了信仰自由。任何法律不能违背宪法。 

■ 法律不能给思想定罪，法律只能针对人的行为。法

轮功学员即使面对中共这么邪恶、持久的迫害，也完全是

和平理性的，无任何暴力和对他人的伤害。而法轮功学员

无论是讲真相、发资料，这些行为都没有违反中国的任何

一条法律。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利用×教破

坏法律实施罪”。可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没有一

个中共法官能说明白。 

■ 除中国大陆外，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宣布法轮功为

×教和禁止法轮功的传播，在同属中国的港、澳，

法轮功也能自由生存和发展。到底谁的标准有问题

呢？ 

另外，迫害法轮功的一切命令都来自“610”办

公室，它是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不属于公检法

任何部门的非法组织。 

■ 通过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信仰

无罪”、“信仰合法”已经被很多中国人接受了。◇

平度店前村委骚扰 

法轮功学员李丽 
    三月五日中午，店前村治安

员来到法轮功学员李丽家，说上

边让来看看她在不在家。李丽正

告治安员说：“我是合法公民，

去哪是我的权利。你无故监视、

骚扰公民是违法的，我的家从此

不欢迎你以这种身份来访。”治

安员听了，灰溜溜的走了。 

99 年以来因坚持信仰“真善

忍”做好人，平度市大法弟子被

平度警察非法绑架到监狱、看守

所、拘留所等，不择手段地使用

各种酷刑迫害大法弟子，还敲诈、

勒索大法弟子家人的钱财、多者

4 万元。在 2008 年 7 月份被直接

迫害致死的就有两位大法弟子，

钟振福和肖素敏。大法弟子现在

还在被非法关押判刑、劳教的有：

随友军、徐爱芳、王云冲、孙淑

杰、王玉臻、张辉荣、王京先、

张淑华、吕建国、焦荆梅等等。

在此，劝告那些迫害大法弟

子的：不要为了眼前一点利益而

出卖良心，善恶有报是天理，赶

紧停止行恶，将功补过，赎回未

来。◇ 

 平度古岘镇派出所警长
  李世荣恶行殃及妻子 

李世荣是山东平度仁兆镇李家

沽村人，现任古岘派出所警长。自

从九九年江氏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

迫害以来，李世荣积极参与配合，

他很了解共产党的整人历史，在政

治权势和利益的诱惑下他还是充当

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参与对

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抢劫、

罚款等各种恶行。他曾对劝他的法

轮功学员说，我不相信有天理报应，

我只认钱，谁给钱就给谁卖命。由

于这几年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他

在经济利益上得到了满足，买上了

车，买上了房。  

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大法必

遭报应，李世荣的恶行祸及了他的

妻子，他原本身体健康的妻子得了

股骨头坏死，做了手术，至今走路

都很困难。这是上天给他的警示，

如果再不警醒，继续助纣为虐，后

果不堪设想。 

法轮大法是正法正道，迫害大
法修炼者是天理不容的。希望那些
至今还在参与迫害的人，早日清醒，
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  

 


